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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再被撤稿中国学者再被撤稿107107篇篇
学术不端尚需严厉处罚学术不端尚需严厉处罚

2017年 4月 20日，施普林格·自然

（Springer Nature）出版集团（简称“施普林

格”）宣布撤销旗下《肿瘤生物学》期刊发

表的 107篇论文，其作者全部来自中国。

尽管施普林格细胞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编

辑总监 Peter ButlerPeter Butler解释称，本次撤稿不

是新的造假事件，只是对此前撤稿事件

进一步人工排查的结果，然而，作为创造

了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最多记录的一

次事件，还是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

撤稿事件涉及多方责任

按照 Peter Butler的说法，有一定证

据表明，对于这些撤稿论文，提供所谓语

言编辑服务的第三方机构在操纵评审流

程上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这些论文

的同行评议专家的邮件地址是伪造的，

经施普林格确认，这些专家并没有评审

过这些论文。据此，有些人认为，这并不

算是论文内容的问题，属于程序造假。

但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认为，“同行评

议造假”其实就是“学术造假”。中国科

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国杨国

梁梁在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也表示，同

行评议本身是基于学术诚信的一种机

制，伪造邮件地址，当然属于学术不端行

为，作者难辞其咎。

事件发生后，科学界各方纷纷发声，

对于谁应该来承担责任，就有出版方、编

辑、中介机构、作者、评价体系等种种说

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认为施普林格在

撤稿事件中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出版

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

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

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游苏宁游苏宁从一个

办刊人的角度发表看法，在他看来，作者

推荐审稿人其实是供编辑部参考选用

的，本次事件中的同行评议漏洞，除了第

三方机构造假，科技期刊的编辑是否履

行了学术发表守门人的职责似乎值得探

讨。诚然，中介机构在本次事件中，属于

直接责任方。施普林格声明称，“目前尚

不清楚稿件作者是否知晓这些机构假冒

评议人的计划”，也有部分被撤稿论文作

者出来“喊冤”，但是在多数人看来，作者

的学术不端行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一

名不愿具名的年轻医生介绍，目前不少

同行倾向于选择通过承诺能成功发表论

文的中介机构进行投稿。杨国梁表示，

其实国外存在一些不负责任、以收取高

额版面费为目的的期刊，领域内的作者

理应对此有所把握。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

报刊处处长卓宏勇卓宏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期刊领域存在的问题，期刊本身是末

端，人才评价机制往往是源头。目前，在

大多数医院的医生的人才评价体系中，

论文发表都占了很大比重。而临床一线

医生工作繁忙也是常态，医生普遍认为，

能够兼顾临床工作同时在高影响因子的

期刊上发表论文其实很有难度。这样的

评价体系也容易造成一些工作能力很强

的医生因缺乏足够的论文而得不到晋

升，或者一些工作能力稍逊的医生却因

为发表了大量论文而得到晋升并获得各

种头衔的问题。人才评价体系存在的问

题当然不能作为学术不端的借口，结合

实际，构建能够综合考察医生实践能力

和科研能力的评价体系是一个努力的方

向，但是，学术不端问题也必须得到严肃

处理。

专家建议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本次事件是涉及中国学者人数最多

的一次集体撤稿，牵涉到119家高校和医

院、524名医生，对学术界，尤其是医学界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人担心中国科研

工作者的学术诚信会受到波及，还有可

能导致中国的稿件会受到国际期刊更为

严厉的审查而被延长审稿周期。甚至，

医生的道德和医术水平也因此而受到一

些质疑。

其实，早在 2015年中国作者被集中

撤稿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7个部门就

联合下发了《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的

通知，其中包括不由“第三方”代写、代投

论文，不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

改，以及不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等

内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进行

通报，追回相关项目的科研经费，同时取

消撤稿事件作者 5 年基金项目申请资

格。然而，相比于不端行为造成的负面

影响，这些处罚措施显得不够严厉。杨

国梁认为，“相比而言，我国对学术不端

的容忍度还是太大了，在许多国家一旦

被认为学术不端，基本这个人的学术生

涯就结束了。”他认为，处理学术不端，首

先要在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在政策框架

的指导下，由相关部门和涉事单位制定

具体的处罚措施。从制度和执行两个方

面降低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但是，他

也指出，目前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应该

是政策执行的问题。因为，即使有人已

经被认定有学术不端行为，但是其所在

单位还有可能出于利益、名声等方面的

考虑，而自行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

在此次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各方都

应有所警醒。评价体系的确应有改进，

这是个任重道远的过程；但是学术环境

的净化、中国科研工作者学术诚信的建

立和维护，需要学术共同体的自觉，更需

要明确的处罚规则来保障。否则，即使

评价体系有所改变，也不能保证不会有

人想到用其他手段来破坏规则，产生新

的学术不端行为。

107篇论文的撤销激起的浪花，或许

在一阵舆论的热闹之后会慢慢消退，但

其对医学界声誉及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国

际形象造成的影响却很难完全平复。希

望在此之后，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后续

处理、更少的学术不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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